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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潼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关于区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第 96 号建议

办理情况的答复函

彭述罡代表：

您在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提出的《关于

大楼盘分区域划定物业管理区的建议》（人大建议第 96 号）已

由区政府交区住房城乡建委办理。感谢您对物业管理工作的关心

和支持！您的建议对提升物业管理水平有积极的推进作用，我们

高度重视，会同有关单位共同研究落实。现将办理情况回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“规建部门在审批楼盘建设方案时，引导开发企业

科学编制规划方案，分区规划独立、完善的配套设施”的建议办

理情况

一是根据《重庆市城乡规划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导则》要求，

配套设施在规划设计方案中须按照规范要求配建，分多地块实施

的项目中，配套设施需满足各地块的配建要求，并与主体工程同

时设计，同时施工，同时验收。二是根据《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》

相关规定，区住房城乡建委将以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确定的红线

图为基础，以有利于实施物业管理为原则，综合考虑规划条件、

建筑物规模、共用设施设备、业主人数、自然界限、社区布局、

社区建设等因素，合理提出物业管理区域划分或者调整的建议方

案，引导开发企业科学编制规划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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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“物业管理部门加强已建成小区物业管理的指导工

作，帮助大小区合理划定物业管理区域，加快小区业主委员会的

成立”的建议办理情况

按照《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》规定，对原有物业项目内，已

分割成两个以上相对封闭区域的，在明确配套设施设备管理和维

护责任的情况下，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物业管理区域；原有建筑规

模较小的相邻物业项目，可以合并为一个物业管理区域；由街道

办事处、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提出物业管理区域划分或调整的建议

方案，经各自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

过半的业主同意，划定物业管理区域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措施

（一）进一步加强物业服务企业监管。一是严格物业服务企

业准入，引进品质高、诚信好的物业服务企业，同时做好“双随

机一公开”检查。二是加强物业管理及从业人员的培训，在邀请

市级专家对物业经理培训的基础上，加强从业人员的培训，做到

接待有礼，解释有据，处理及时。三是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对违法

行为履行发现、劝阻、报告责任，有效控制小区内违法行为的发

生。四是建立健全“红黑名单”制度，加强物业服务企业的履职

监管，对管理到位，服务质量好的物业企业予以奖励，对不诚信

的企业进行通报、处罚，限制进入我区物业市场。五是充分发挥

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作用，及时有效化解小区矛盾纠纷。

（二）进一步加强业主委员会指导管理。一是加强宣传引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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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取多种形式，配合街道办事处，加强宣传指导，引导及时成立

业主委员会。二是严格审核把关。按照《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》，

配合街道办事处对业委会候选人进行严格审核把关，按照村、居

选举模式，选出素质高、有能力、懂政策、能为业主办事的业主

委员会成员。积极动员党员、领导干部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

科技人员等参与业委会工作。三是强化监督管理。配合街道办事

处，加强对业主委员会履职进行监督，指导业主委员会公开、公

正、公平的开展工作。四是开展专题培训。配合街道办事处和各

职能部门，定期开展物业管理业务及法律知识培训，特别是相关

的政策法规的培训，明确管理职责、业委会的权利和义务和物业

公司的责任和义务，摆正业委会在小区物业管理中的位置，做到

知政策、懂政策、会政策。

（三）进一步加强矛盾纠纷化解。一是加大政策法规宣传力

度。充分发挥舆论导向作用，利用网络、电视、广播、报纸和杂

志等宣传媒体大力宣传《物权法》《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》等，

会同区司法局开展物业法制讲座、法律咨询，提高物业服务企业

依法经营和广大业主依法维权的意识。二是进一步加强物业调解

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。开展对全区重大、疑难物业管理纠纷的调

解，物业纠纷调解数据的统计上报，物业纠纷相关的法制宣传、

排查预防等工作。三是进一步开展多元化物业纠纷调解工作。组

建业主委员会、社区（居委会）、镇（街）人民政府、物业调解

委员会办公室四级调解组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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恳请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并督促我们不断完善住房和城乡

建设工作！

重庆市潼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
2022 年 5 月 10 日


